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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通过对各个族群进行 “社会分层” 方面的结构性比较 , 可以分析在各族群矛盾中有多大程

度属于在文化与认同方面的真正意义上的族群冲突 , 又有多大程度上应当属于 “社会分层” 带来的贫富矛

盾。本文使用 1982 年 、 1990 年和 2000 年我国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和统计数字 , 结合近十几年来北京大学社

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展的我国族群分层社会调查的研究成果 , 依次分析了各族群在教育 、 产业 、 职业 、 城

市化水平这 4 个方面在全国层面上的结构差异。希望能够推动我国学术界对于 “族群分层” 的研究 , 同时

有助于政府制定改善族群关系的政策和预测族群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族群分层　结构性差异

　　在本文中我们将主要讨论和分析当前中国各族群集

团①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差异。在西方的种族和族群研究

中 , 对各个族群进行 “社会分层” 方面的结构性比较是

最重要的研究专题之一。通过族群间的结构性比较 , 我

们有可能分析在族群矛盾中有多大程度属于在文化与认

同方面的真正意义上的族群冲突 , 又有多大程度上应当

属于 “社会分层” 带来的贫富矛盾 , 即弱势群体与强势

群体之间的矛盾。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们在这一方面开

展了大量的研究 , 有力地推动了族群关系的深层剖析 ,

并有助于政府制定改善族群关系的政策和预测族群关系

的发展前景。我国对于族群关系的社会学研究起步较晚 ,

对于我国 “族群分层” 的实证研究也十分缺乏 , 本文是

使用普查资料来进行 “族群分层” 比较研究的一个尝试。

在对中国的 “族群分层” 进行分析时 , 我们首先面

临着资料严重缺乏的困难。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统计制

度不同 , 我国政府统计部门每年公布的各项社会与经济

统计数字都以行政区划为单位 , 没有各个地区分族群的

统计资料 , 同时以族群为对象的历史统计资料也很少 ,

过去学术界开展的族群调查也很少搜集系统的量化数据 ,

惟一能够向研究者提供以族群为单元的系统的统计数据

的是全国人口普查。由于人口普查每 10 年开展一次 , 普

查表的内容也有限 , 所以人口普查也仅能提供最基本、

最宏观的反映中国族群人口结构分层的资料。

本文的分析和讨论所使用的主要是 1982 年 、 1990

年和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和统计数字 , 力图通过对

这些有限的数据的分析使我们对中国当前各个族群的社

会经济结构特征得到一个宏观的了解。这些族群间的结

构性差异和特征所反映出来的 , 实际上是各族群对于现

代社会和经济生活的适应能力 , 这一适应能力无疑会影

响当前各族群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参与程度以及

对改革成果所能分享的程度 , 而这种参与程度和分享程

度无疑会对当前和未来中国的族群关系带来重要影响。

由于公布的人口普查资料中以族群分类的统计指标

很少 , 所以我们只能从现有的几个指标来进行最初步的

考察。我们讨论的主要指标是:(1)人口的教育水平;

(2)劳动力的行业结构;(3)劳动力的职业结构;(4)

人口的城市化水平。 与此同时 , 我们可以把 1982 年 、

1990 年的数据与 2000 年数据进行比较 , 以分析在这一

期间里所发生的变化 , 并讨论这些变化可能给我们理解

中国族群发展和族群关系演变特点提供的线索。

在本文最后的部分里 , 我们也将结合北京大学近十

几年来在少数族群地区开展的社会调查所得到的与族群

分层有关的数据来进行局部地区族群结构性差异的讨论 ,

作为对于全国性人口普查资料分析的补充。在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 各地区在自然环境、 人口密度 、

族群构成 、 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

异 , 因此我们在对中国的族群分层进行研究时 , 必须注

意到这种区域性差异 , 需要对各个局部地区族群之间的

结构性差异进行具体的比较。如沿海地区汉族人口的社

会经济结构就与生活在西部边疆地区的汉族人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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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例如当我们研究西部

某地区的族群分层时 , 我们应当使用当地汉族的具体数

据而不是全国汉族的整体性结构资料来与当地少数族群

进行比较 , 避免在比较的对象确定方法上出现偏差。各

省和各地区的人口普查资料和其他统计资料在这方面可

以提供部分数据 , 以帮助我们确定区域性人口和劳动力

的社会经济特征。但是最实用和最可靠的资料 , 还是调

查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题 、 自行设计问卷并在实地调查

所得到的调查资料。

　　一 、 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提供的中国各族群结

构性差异

　　在公布的各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 , 我们可以了解

到反映各个族群教育 、 行业 、 职业以及城市化结构这 4

个方面的基本数据。由于有的族群在地理上分布比较集

中 (如藏族), 这些数据所反映出来的这些族群的结构性

特征 , 与当地的区域性社会特征 (如高原 、 山区 、 边疆

等地区的经济社会特征)密切相关。有的族群不但人口

规模大而且地理分布比较分散 (如回族), 这些整体性结

构就很难用来说明某个具体区域性的族群人口特征 , 因

为同一个族群内部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口之间的差距可

能会比较大 , 如居住在沿海大城市的回族与居住在甘肃 、

宁夏的回族在教育结构 、 职业结构和收入结构方面就有

着明显的差距。所以全国性普查数据仅仅能够提供一个

整体性的宏观图画 , 无法勾画和表现各地基层社区层次

上的族群结构性差异。而普通民众每日每时所感受到的 ,

恰恰是以周围的人群为对象进行族群之间的比较 , 正是

居民们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切身感受 , 影响着当地的族群

关系。所以当我们需要做一些细致的区域性研究时 , 就

需要对省级和地区级的人口普查资料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与比较 , 或者在当地组织户访问卷调查 , 以取得地方性

的资料数据。

下面我们使用 1982 年 、 1990 年和 2000 年全国普查

资料来依次分析各族群在教育 、 产业 、 职业 、 城市化水

平这 4 个方面在全国层面上的宏观结构差异。

1.教育

在现代社会当中 , 正规学校教育是青少年系统学习

和掌握知识 、 技能 、 价值观念 、 行为规范和实现社会化

的不可替代的必经渠道 , 也是他们达到就业年龄之后是

否能够从事自己理想的工作 、 在个人事业上能否取得成

功的重要保证。一般而言 , 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

高 , 他选择工作的范围就越广阔 、 个人发展的机会越多 ,

也更容易迈上事业成功的台阶。而一个族群所拥有的具

有高学历的人员越多 , 这个族群成员中在社会和经济活

动中取得成功者的比例也就越大 , 族群作为一个整体在

社会和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就越大。美国的

犹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并不高 (约 580 万人 , 占总人

口的 2.3%), 但是由于犹太人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 , 所

以整体的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其他族群 , 因而担任行政官

员 、 法官 、 律师 、 大学教师的人数较多 , 从而在美国的

各级选举 、 社会事务甚至外交事务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

这也是美国长期向以色列提供强有力支持的主要原因。

正因为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 所以对于族群整体

教育结构的分析通常是族群分层研究的一个基础部分。

由于中国有 56 个族群 , 如果我们对每个族群的数据

都进行分析 , 相关表格就会很大而且具体的讨论也很琐

碎 , 所以我们主要选择一些人口规模较大的族群或者变

化较明显的族群来进行分析与讨论。

在我国政府部门所公布的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当中 ,

有些指标的统计标准是前后不一致的 , 这就给研究者在

进行比较分析时带来一定的困难。例如关于文盲率的统

计数字 , 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提供的是 “ 12 岁及 12 岁

以上人口中文盲 、 半文盲的数字及比重” , 同时也提供了

6 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数字;1990 年普查资料提供的是

“ 15 岁及 15 岁以上人口中文盲 、 半文盲的数字及比重” ,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提供的是 “6 岁及以上人口中 `未

上过学' 和 `扫盲班' 的数字” 。

一般来说 , 如果一个人口的年龄结构不变 , 而且我

们确切知道教育事业在过去几十年里得到显著的发展即

年轻人比年纪大的人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 那么统计标

准选择的年龄越低 , 文盲率也就应当越低。这可以通过

图 1 来进行分析。图 1 中的 FBH 表示一个人口金字塔 ,

水平坐标线 FH 表示人口规模 , 垂直坐标线 BG 表示年

龄 , FBG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表示男性人口 , BGH 表示女

性人口 , 曲线 AB 和 EB 以上的部分分别表示男性和女性

的文盲数字 , 由于我们假设女性受教育机会少于男性 ,

所以曲线 AB 以上部分的面积小于 EB 以上部分的面积。

三条横虚线表示三种统计文盲率的年龄标准线 (6 岁 、

12岁 、 15岁)。从这个示意图来看 , 如统计标准选择的

年龄为 6 岁 , 计算出来的文盲率应当低于 12 岁和 15 岁。

但从实际统计数字的结果来看 , 并不一定如此。 以

蒙古族为例 , 1982 年文盲半文盲占 12 岁及以上人口的

百分比为 28.46%, 同年文盲半文盲占 6 岁及以上人口

的百分比为 29.81%。 1982 年在 55 个少数族群中 , 只有

畲族 、 土族 、 羌族和门巴族这 4 个族群的 6 岁以上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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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盲率低于 12 岁人口文盲率。同时全国 6 岁以上人口文

盲率为31.88%, 12 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为 31.87%, 汉族

6 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为 31.03%, 12 岁以上文盲率为

31.16%。可见至少可以说明在 1970 ～ 1976 年期间 (也

就是 1982 年统计时的 6 ～ 12 岁年龄组), 汉族的普及教

育工作比大多数少数族群地区发展得要好一些。为了与

2000年同样统计标准 (6 岁及以上人口)进行比较 , 也

为了更准确表现 1982 年少数族群人口的文盲情况 , 我们

在表 1 中使用的是 6 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率。表中显示

出 , 1990 年普查以 15 岁为标准统计的各族文盲率 , 都

明显低于 1982 年以 6 岁为标准统计的文盲率 , 证明在此

之前的一个时期内 , 全国农村的基础教育普遍得到了较

快的发展。 2000 年以 6岁为标准统计的文盲率 , 其数值

大大低于 1990 年统计的文盲率 , 如果我们把降低统计年

龄的因素考虑进去 , 在进行两个年代的比较时需要打一

个折扣。

表 1　中国一些主要族群 “文盲率” 的变化

1982 1990 2000 1982 ～ 2000＊

壮族 33.72 21.17 7.7 22.8

满族 18.48 11.41 5.1 27.6

回族 42.34 33.11 18.3 43.2

苗族 59.67 41.85 20.5 34.4

白族 41.62 30.15 12.3 29.6

维吾尔族 43.57 26.58 11.6 26.6

彝族 63.19 49.71 26.0 41.1

土家族 33.70 25.24 11.2 33.2

蒙古族 29.81 17.82 7.9 26.5

藏族 74.96 69.39 45.5 60.7

布依族 56.44 42.81 20.3 36.0

侗族 45.26 28.53 12.1 26.7

瑶族 48.19 29.92 10.7 22.2

朝鲜族 11.54 7.00 3.3 28.6

哈尼族 71.29 60.45 33.0 46.3

黎族 45.69 28.51 12.6 27.6

哈萨克族 28.06 12.34 3.9 13.9

傣族 57.60 42.21 19.2 33.3

汉族 31.03 21.53 9.0 29.0

全国 31.88 22.21 9.5 29.8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办公室 , 1985:244 ～ 245;

1993a:380 ～ 459;2002a:563 ～ 564。

＊本栏的数字是 2000 年文盲率为 1982 年文盲率的

百分数 , 被 100减去 , 即为下降的幅度。

在表 1 中 , 我们选择了在 2000 年人口达到 100 万人

的 18 个少数族群作为比较的对象 , 考察它们在这 3 次人

口普查中 “文盲率” 的变化。整体来说 , 自政府于 1982

年实行 “改革开放” 以来 , 中国各个族群的教育水平得

到了显著的提高 , 其中有些族群的文盲率降低得很快 ,

如哈萨克族的文盲率在 18 年里从 28%降低到 3.9%, 下

降的幅度为 86%。同期全国文盲率下降了 30%, 在这 18

个少数族群中 , 有 8 个族群文盲率下降的幅度低于全国

平均下降水平 , 10个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察看我国各族群教育程度结构性差异的统计表时 ,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 “文盲率” 这个统计项目上 , 各个族

群之间的差距相当明显。 如 1990 年 15 岁及以上人口中

的文盲率在 10%以下的有 8 个族群 , 同时有17 个族群的

文盲率在 50%以上 , 另外彝族的文盲率在 49.7%, 也接

近 50%。占全国总人口 92%的汉族 , 文盲率为 21.53%,

居于各族的 “中游” 水平 , 略低于全国总人口的文盲率

(22.21%)。 2000年汉族 6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为 9%, 略

低于全国整体文盲率水平 (9.5%)。就整体而言 , 汉族

的受教育水平在 56 个族群中并不属于 “先进” 族群 , 但

是在不同省份 , 由于当地汉族的行业职业结构的差异可

能导致教育水平的差异。

以中国社会目前的教育状况来看 , 受过大学本科或

专科教育的人可以被视为 “知识阶层” 。从 6 岁及以上人

口中受过大学本科或专科教育的比例当中 , 我们可以分

析各族人口中这一 “知识阶层” 的相对比例和绝对数字。

在 56 个族群当中 , 1990 年这一比例低于 1%的有 33 个

族群 , 高于或接近 5%的只有 6 个族群 , 其余 17 个族群

的 “知识阶层” 只占其人口的 1%～ 5%。 2000 年这一比

例低于 1%的只剩下 10 个 , 高于 5%的有 11 个族群。

2000 年汉族的这一比例为 3.9%, 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8%), 在 56 个族群中处于中等水平 , 但因其绝对规

模超过 1 500 万人 , 所以汉族在中国社会的各项政治和

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比较显著。

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在同年龄组中的比例 (大学 、

大专入学率)是国际通用的衡量教育水平的指标 , 包含

在世界银行的年度发展报告中。 1993 年全世界平均水平

为 18%, 美国为 81%, 而中国仅为 4% (世界银行 ,

1996:202)。与其他国家相比 , 我国发展高等教育的道

路还很漫长 , 国民的整体素质还是很低的。对于中国社

会 (无论是汉族和少数族群)来说 , 高等教育仍然处在

起步阶段。

中国高等教育这十几年来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 ,

全国高校连续多年扩大招生规模 , 大学年招生数从 1980

年的 28.1 万增加到 2001 年的 268.3 万人 , 研究生招生

数从 1980 年的 3 616 人增加到 2001 年的 16.5 万 (国家

统计局 , 2003:674 ～ 675)。 这样的发展速度也体现在

1982 ～ 2000 年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的变化 , 从表 2 中我

们可以看到在 1982～ 2000年期间 , 全国 6 岁以上人口中

大学生的比例增加了 5.6 倍 , 在 18 个人口超过百万的族

群中 , 大学生比例增加了 10 倍以上有 5 个 , 低于全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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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水平的也只有 5 个。

表 2　中国一些主要族群 6 岁以上人口获 “大学及

以上” 学历的比例

1982＊＊ 1990 2000 1982 ～ 2000＊

壮族 0.26 0.65 2.0 7.7

满族 0.94 1.91 4.8 5.1

回族 0.80 1.77 4.1 5.1

苗族 0.14 0.46 1.4 10.0

维吾尔族 0.39 1.10 2.7 6.9

哈尼族 0.05 0.20 0.7 14.0

彝族 0.10 0.30 1.1 11.0

土家族 0.18 0.82 2.3 12.8

蒙古族 0.95 2.19 5.2 5.5

藏族 0.24 0.52 1.3 5.4

布依族 0.16 0.45 1.3 8.1

侗族 0.24 0.70 2.1 8.8

瑶族 0.17 0.60 1.9 11.2

朝鲜族 2.18 4.82 8.6 3.9

白族 0.48 1.23 2.9 6.0

黎族 0.19 0.56 1.3 6.8

哈萨克族 0.56 1.52 4.1 7.3

傣族 0.12 0.34 1.0 8.3

汉族 0.69 1.63 3.9 5.7

全国 0.68 1.58 3.8 5.6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办公室 , 1985:240 ～ 243;

1993a:380 ～ 459;2002a:566 ～ 567。

＊本栏的数字是 2000 年为 1982 年数据的百分数 ,

为上升的倍数。

＊＊ 1982 年数字包括 “大学毕业” 和 “大学肄业或

在校” 两项。

“中专” 教育是一个国家学校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 , 与本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就业系统结构密切相关 ,

日本和德国的中专教育非常发达 , 有效地提高了这两个

国家产业基本劳动力的素质 , 体现了其教育体系的基本

思路与发展特点。传统上我国政府与普通民众比较重视

大学教育和与大学衔接的高中教育 , 特别是具有悠久

“科举” 传统的汉族 , 普遍重视文理科大学而轻视教授应

用性技能的中专。

1990 年我国 6 岁及以上人口中高中毕业人数与中专

毕业人数的比例是 1:0.24 , 2000 年这一比例为 1:0.4 ,

标志着我国的中专教育的发展。这一发展也体现在各少

数族群当中。在大多数族群人口中 , “普通高中” 毕业生

比例都明显高于 “中专” 毕业生。 1990 年在藏族 、 普米

族 、 门巴族 、 珞巴族 、 独龙族 、 怒族这 6 个族群的人口

中 , “中专” 毕业生比例高于 “普通高中” 毕业生比例。

2000年除了这 6 个族群之外 , 另外 8 个族群 (柯尔克孜

族 、 塔吉克族 、 基诺族 、 布依族 、 阿昌族 、 水族 、 布朗

族 、 傈僳族)的 “中专” 毕业生也高于 “普通高中” 毕

业生 , 这 14 个族群中有 3 个集中居住于西藏自治区 , 9

个集中居住于云南省 , 2 个集中居住在新疆西部地区 ,

这一现象很可能反映出这些族群所在地区教育结构的特

点 , 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一方面我们注意到 , 这些族

群都不是受汉族文化和 “科举” 观念影响的族群 , 同时

也要调查研究这种教育结构对于这些族群未来的发展所

产生的各种影响。

2.产业

产业结构反映的是一个社会中各经济部门所占用劳

动力的比例 , 农业 、 畜牧业等通常被称为 “第一产业” ,

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制造业 、 建筑业 、

运输业 、 采矿业等通常被称为 “第二产业” , 是近代工业

化的产物;而商业 、 金融保险 、 文化教育科研 、 卫生医

疗和服务业等则通常被称为 “第三产业” , 自工业化后期

以来得到迅速的发展。 如经济发达的美国 , 在 20 世纪

80年代初从事农业活动的劳动力仅占劳动力总数的

1.8%, 而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占到劳动力总数的约

70%(何博传 , 1989:80)。所以农业劳动力比例高和第

三产业劳动力比例低 , 可以大致作为一个国家经济不发

达的标志。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 “产业” 与 “职业” 的含义并不

一致 , 在一个产业 (如农业)中 , 可能包含许多从事不

同职业的人员 (如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 、 运输工人 、 农

民等)。而属于一个职业 (如专业技术人员)的劳动者 ,

可能分布在许多行业 (如农业、 工业 、 运输业、 商业 、

金融保险 、 服务业 、 医疗文教等)中工作。 当产业与职

业之间比例相差悬殊时 , 通常反映出这些职业的 “社会

专业化” 程度比较低。如果在 “工业” 行业的人员中包

括了大量的 “商业人员” 、 “服务业人员” 、 “卫生医疗人

员” 、 “文化教育人员” , 可以说明这些工业企业是一些相

对独立于社会服务部门的 “小社会” , 在本单位内部经营

以自己职工为服务对象的商业 、 服务业机构 、 学校 、 医

院 (马戎 , 1988:90)。所以我们在分析各族群劳动力结

构特征时 , 既要理解二者之间的差别 , 同时也需要把行

业和职业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思考 。

下面我们来看看表 3 中各族群劳动力的产业结构。

在这个表中 , 为节省篇幅 , 我们同样选取了 2000 年人口

超过百万的 18 个少数族群和汉族 , 以避免对 56 个族群

的全面分析。在我国的人口普查中 , “行业” 的统计分为

15大类 , 为了简化起见 , 我们只讨论三个产业各自的比

例 , 而不讨论各个具体行业。为了分析自实行 “改革开

放” 政策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 , 在表中包括了

1982 、 1990 和 2000年三次普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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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我国一些主要族群就业人口的行业结构变迁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 1982 ～ 2000

1982 1990 2000 1982 1990 2000 1982 1990 2000 一产变化＊

壮族 91.1 88.9 80.1 4.1 4.8 9.9 4.8 6.3 9.8 87.9

满族 61.7 68.1 66.0 25.0 18.3 16.3 13.3 13.6 17.5 107.0

回族 61.8 62.3 59.6 25.2 21.8 18.0 13.0 15.9 22.0 96.4

苗族 95.1 93.0 86.9 1.9 2.7 6.6 3.0 4.3 6.4 91.4

维吾尔族 86.1 85.2 80.4 6.3 5.9 6.7 7.6 8.9 12.4 93.4

彝族 94.6 93.7 90.6 1.5 2.5 3.6 3.9 3.8 5.7 95.8

土家族 93.0 89.1 80.2 2.7 4.4 9.8 4.3 6.5 9.9 86.2

蒙古族 74.4 71.9 71.1 9.6 10.6 10.2 16.0 17.3 18.4 95.0

藏族 90.9 86.7 86.4 3.2 3.4 3.6 5.9 9.9 9.9 95.0

布依族 94.5 93.1 87.8 2.0 2.7 5.6 3.5 4.2 6.5 92.9

侗族 93.5 90.4 81.7 2.5 3.8 9.3 4.0 5.8 8.9 87.4

瑶族 95.2 92.1 85.2 1.8 4.6 7.1 3.0 3.3 7.5 89.5

朝鲜族 59.2 52.7 47.2 24.7 24.4 20.2 16.1 22.4 32.0 79.7

白族 85.9 88.5 79.3 7.8 9.1 8.8 6.3 7.9 11.7 92.3

哈尼族 95.7 94.4 90.6 1.6 3.6 3.8 2.7 3.4 5.5 94.7

黎族 94.0 91.8 88.8 1.8 2.1 3.1 4.2 6.1 7.9 94.5

哈萨克族 82.6 82.5 77.9 4.2 4.2 5.4 13.2 13.4 16.4 94.3

傣族 95.2 93.5 89.1 1.6 2.2 3.2 3.2 4.3 7.6 93.6

汉族 72.9 71.3 63.0 18.4 17.8 20.5 8.7 10.7 16.3 86.4

全国 73.7 72.2 64.4 17.7 17.1 19.5 8.6 10.7 15.9 97.4

　　备注:“第一产业” 包括普查项目的 “农林牧渔业” , “第二产业” 包括 “制造 、 运输 、 建筑 、 采矿 、 勘探 、 电力”

项目 , “第三产业” 包括 “商饮 、 服务 、 公共事业 、 文教卫生 、 科研 、 金融” 和 “国家机关” 。

＊　2000 年第一产业百分比占 1982年第一产业百分比的比重 , 表示这个期间的变化。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办公室 , 1985:248 ～ 255;1993a:752～ 763;2002b:815～ 820。

　　首先 , 我们注意到我国直至 2000 年 , 全国从事农业

的劳动力占总数的 64.4%, 所以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

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而作为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 ,

农业劳动力占总数的 63%。因此少数族群作为一个整体

而言 , 农业劳动力的比例略高于汉族。 在人口较多的族

群当中 , 只有 1 个族群 (朝鲜族)的农业劳动力比例低

于 50%(47.2%)。在 2000 年 , 还有 8 个人口较少族群

的农业劳动力比例在 50%左右或以下 (达斡尔族

53.3%、 鄂温克族 57.3%、 乌孜别克族 34.7%、 俄罗斯

族 21.2%、 鄂伦春族 40%、 塔塔尔族 32.6%、 赫哲族

39.4%、 高山族 40.4%)。我们仔细分析这 8 个族群 , 4

个集中在东北的传统畜牧业和林业地区 , 3 个集中在新

疆地区 , 而且这 8 个族群都具有较高的城市化水平。

1990 年我国有 41 个族群的农业劳动力比例在 80%以上 ,

其中 20 个族群的比例在 90%以上。相比之下 , 工业劳

动力比例在 15%以上的大族群只有朝鲜族和回族这两个

族群 , 汉族 、 满族的比例为 14%。另外 4 个人口较少族

群 (锡伯族 、 乌孜别克族 、 俄罗斯族 、 高山族)的工业

劳动力比例在 15%之上。

对比表 3 中 1982 年和 2000 年的产业人员比重 , 我

们可以看到在这 18 个主要少数族群当中 , 在 1982 ～

2000 年期间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增加的只有满族 , 其他

族群均有程度不等的减少;第二产业比例减少的只有满

族 、 回族和朝鲜族 , 其他族群都有所增加。导致回族和

满族劳动力中第二产业比重减少的原因 , 可能主要是城

市国有企业改革的结果。 第三产业的比例除了藏族在

1990 ～ 2000 年没有变化之外 , 其他各族群均有明显的增

加 , 有 8 个族群的比例翻了一番 , 汉族的三产比例也增

加了 87%, 这充分地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各地区商业 、 服

务业等产业的迅速发展。以上的粗略分析可以大致地勾

画出我国各个族群劳动力的行业整体结构与近 20 年来的

变化。总的来说 , 中国大多数族群目前仍然是以农业劳

动者为主体 , 在今后一个很长的发展时期内 , 农业将一

直是中国经济中涉及就业人员最多的基础行业。与此同

时 ,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 , 我们也会密切注意今后在

许多族群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人员比例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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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业

职业是指劳动者所从事的具体工作的性质 , 我国前

几次人口普查统计把职业分为 8 大类②, 2000 年普查分

为 7大类 , 合并了 “商业人员” 和 “服务业人员” 。表 4

里是 2000 年人口普查得到的各族群劳动力的职业结构。

下面我们对这 6 类分别进行讨论。

(1)各类专业 、 技术人员:1990 年在总劳动力中的

比例在 5%以上的有 25 个族群 , 其中高于 10%的有 10

个族群 , 而不足 3%的有 16 个族群。 2000 年比例在 5%

以上的有 29 个族群 , 其中高于 10%的有9 个族群 , 不足

3%的有 13 个。应当说各族之间的比例是相当悬殊的 ,

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族群明显落后于其他族群。汉族的比

例为 5.8%, 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7%)。随着高等

教育事业的发展 , 可以预期到一些族群的专业技术人员

将会增加。

(2)国家机关 、 党群组织 、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这

个职业通常被称为 “干部” 。一般来说 , 拥有专业技术人

员较多的族群 , 其就业人员中干部的比例也比较高。 在

2000 年 , 汉 族的 比例 (1.72%) 与全 国平 均比 例

(1.67%)相近。在 1990 年 , 干部比例高于 2%的有 18

个族群 , 低于 1%的有23 个族群。在2000 年 , 干部比例

高于 2%的有 17个族群 (珞巴族数字暂缺), 低于 1%的

有 26 个族群。在 1990 ～ 2000 年期间有一些族群干部比

例的下降 , 很可能是由于这些族群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干

部数量的增长速度。由于干部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表示

一个族群在当地政府中的影响力 , 所以在族群关系分析

中也是一个引人注意的重要指标 。

表 4　中国各族群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 (2000)

负责人 专业人员 办事人员 商业服务业 农业人员 生产运输 其他 总计

合计 1.67 5.70 3.10 9.18 64.46 15.83 0.07 100.0

汉族 1.72 5.80 3.19 9.52 63.09 16.61 0.07 100.0

蒙古族 2.22 8.29 3.66 6.77 70.75 8.26 0.05 100.0

回族 2.23 6.28 3.88 13.81 59.59 14.13 0.08 100.0

藏族 1.00 5.29 1.82 2.51 86.74 2.57 0.07 100.0

维吾尔族 0.84 5.36 1.94 5.49 80.35 5.89 0.13 100.0

苗族 0.54 2.67 1.14 2.91 86.84 5.86 0.05 100.0

彝族 0.58 2.52 1.09 2.23 90.54 3.02 0.01 100.0

壮族 0.62 3.91 1.63 5.05 79.96 8.71 0.13 100.0

布依族 0.63 2.80 1.25 2.57 87.77 4.95 0.03 100.0

朝鲜族 3.67 11.98 5.34 17.05 46.94 14.81 0.22 100.0

满族 2.12 6.84 3.24 8.63 65.86 13.28 0.04 100.0

侗族 0.79 3.88 1.50 3.97 81.61 8.20 0.05 100.0

瑶族 0.70 3.32 1.42 3.13 85.29 6.05 0.10 100.0

白族 1.07 5.18 2.18 5.44 79.25 6.85 0.03 100.0

土家族 0.81 3.96 1.76 4.83 80.09 8.51 0.03 100.0

哈尼族 0.50 2.30 0.90 2.60 90.51 3.18 0.01 100.0

哈萨克族 1.87 9.67 3.15 3.36 77.12 4.79 0.04 100.0

傣族 0.63 2.94 1.14 3.75 88.96 2.56 0.02 100.0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办公室 , 2002b:821 ～ 824。

　　干部比例最高的是居住于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几个人

口很少的族群:鄂伦春族 (2000 年为 5.3%)、 赫哲族

(6%)、 达斡尔族 (5.1%)、 俄罗斯族 (5.6%)和乌孜

别克族 (4.4%)③。这些族群人口较少 , 有自己的区域

自治地方 , 按照政府有关政策 , 这些自治地方的行政机

构必须选拔当地族群担任干部 , 这是这些族群就业人员

中 “干部” 比例较大的原因。干部比例最低的 10 个族群

中 , 布朗 族 (0.37%)、 拉祜 族 (0.39%)、 傈 僳族

(0.39%)、 水族 (0.47%)、 哈尼 族 (0.5%)、 苗 族

(0.54%)、 黎 族 (0.56%)、 佤 族 (0.57%)、 彝 族

(0.58%)这 9个族群当中大多居住在西南的云南省 , 另

外一个是东乡族 (0.47%), 主要居住在甘肃 , 他们居住

的这些地区比较偏僻 , 交通不发达 , 社会经济和各项事

业的发展相对较慢。但是这些族群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

自治地方 , 如果今后年轻人的教育水平 (大学 、 中专)

提高之后 , 干部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将有可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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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在中国的人事制度里 ,

除了党政系统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之外 , 许多行

政工作人员在工资体制里也属于 “干部” 系列。在建国

后设置的国有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里 , 大致有几个 “工资

系列” :干部系列 (23 级)、 工人系列 (8 级)、 教师系

列 、 医生护士系列等等 。凡是大学毕业生 , 即使分配到

工厂工作后 , 也会纳入 “干部系列” 而不是 “工人系

列” 。普查中的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就是这些非 “单

位负责人” 但属于 “干部系列” 的职工。在一个族群就

业人员中这一职业人数所占的比例 , 大致代表着这个族

群参与社会各项事业和管理工作的程度。

在 2000 年 , 汉 族劳 动力 中这 一 职业 的比 例

(3.19%)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1%), 而且这一比例

高于 1990 年的百分比 (1.8%和 1.7%), 说明社会中

“非体力劳动者” 的管理和办公室人员的比例在增加。在

1990 年这一比例低于或等于 0.5%的有 4 个族群:东乡

族 、 拉祜族 、 傈僳族和德昂族 , 到了 2000 年仅剩下德昂

族仍低于 0.5%。办事人员比例的分布与 “干部” 比例

的分布情况相似 , 社会经济与教育发展较慢的族群 , 干

部和办事人员的比例都比较低。 1990 年这一比例高于

2%的有 16 个族群 , 在 2000 年则增加到 25 个 , 有 10 个

族群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 5%, 都属于教育水平较高的

族群。

(4)商业服务业人员:汉族的比例 (9.52%)略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9.18%)。 在 1990 年及以前的历次人

口普查 , “商业工作人员” 与 “服务性工作人员” 是分开

统计的 , 但是随着近年来各项社会事业与服务行业的蓬

勃发展 , 这两类职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难以划清 , 所以

在 2000 年普查时就合为一类统计。

在 2000 年 , 有 31 个族群在这类职业就业的比例低

于 5%, 除汉族外 , 另有 11 个族群的比例高于 10%, 所

以各个族群从事商业和服务业活动的程度也是很不一样

的。第三产业在许多少数族群地区还是很不发达的 , 而

且这些地区的有限的商业和服务业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由

汉族或其他人口较多族群的人员在经营。我们可以发现 ,

有几个具有经商传统的族群在这类职业中的就业人员比

例特别高 , 如回族从事这类职业的高达 13.8%, 朝鲜族

高达 17.1%, 西北地区的乌孜别克族 (19.3%)、 俄罗

斯族 (19.7%)、 塔塔尔族 (16%)的比例都在 10%以

上 , 居住在中越边境一带的京族也到达 19.3%。而居住

在云南边境山区的傈僳族 、 佤族 、 独龙族 、 德昂族 、 拉

祜族 、 水族 、 布朗族的比例低于 2%。在各地区发展市

场经济的进程中 , 缺乏经商传统和拥有很少商业服务业

人员的族群很可能处于不利地位。

(5)农 、 林 、 牧 、 渔劳动者:2000 年汉族的比例

(63.1%)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64.5%)。有 11 个族群

的比例在 90%以上 , 这些族群主要居住在云南。农业劳

动者比例在 50%以下的仅有 6 个总人口在10 万人以下的

小族群。族群中的这一结构与前面讨论过的农业行业劳

动者的比例一样 , 这进一步说明在我国农业行业中从事

活动的绝大多数是普通农民 , 只有极少的技术人员或其

他人员 , 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业仍然采用传统的耕作

方式 , 凭靠人力畜力和少量机械 , 在经营规模上仍然是

各个农户耕作自己的小面积 “承包地” , 我国的农业生产

与 “现代化农业” 在各方面看都有非常大的距离。

(6)生产工人 、 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在 2000 年 ,

汉族的比例 (16.6%)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5.8%),

这一比例高于 15%的只有 3 个人口很少的族群 (高山

族 、 俄罗斯族和赫哲族)。在 1990 年低于 1%的多达 25

个族群 , 2000 年低于 1%的只有独龙族和珞巴族 , 此外

低于 2%的仍有其他 7 个族群。目前在中国尚有这么多

族群基本上没有进入工业化进程 , 从现代化的标准来看 ,

我国大多数少数族群的社会经济发展大致还处于初级阶

段。

我们在讨论中可以发现在以上指标之间存在着明显

的相关性 , 一个族群如果农业职业劳动者比例较高 , “农

业” 行业就业者的比例也一定很高。而在专业技术人员 、

干部 、 商业人员 、 服务业人员 、 工人这几个 “非农业职

业” 的比例之间 , 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行业结构和

职业结构交叉起来分析 ,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国少数族

群的社会与经济结构。

4.城市化

在人口普查数据中 , 居民被划分为 “市” 、 “镇” 和

“县” 三类。由于过去的人口统计以行政建制的管辖区为

单位 , 所以在 “市管县” 体制下 , “市” 所管辖的乡村人

口也被统计为 “市人口” , 这样对于我国人口城市化真实

水平的统计造成了困难。所以在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

普查时 , 特别设计了两种口径来统计城镇人口④。表 5

中使用的是代表城镇化真实水平的第二种口径统计的数

字。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 ,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密切相

关的 , 城市人口具有与乡村人口不同的经济活动 、 社会

组织和生活方式 , 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各个族群的社会整体发展情况。

表 5 中介绍了 18 个人口超过百万的 18 个少数族群

的城市人口比重 , 汉族与全国的数字被用来作为查考系。

在 1990 年 , 全国 “市人口” 的比例为 18.7%, 共有

9 个族群的 “市人口” 的比例在 25%以上 , 具有较高的

城市化水平 , 其中除了回族和朝鲜族之外 , 都是人口在

10万人以下的族群 。 2000 年全国 “ 市人口” 的比例为

23.5%, 这一比例在 25%以上的族群仍为 9 个 , 但是达

斡尔族换成了京族 , 这有可能是一个京族聚居的建制镇

改为城市所造成的。 1990 年 “市人口” 比例在 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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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 12 个族群 , 都居住在云南省。 2000 年已经没有一

个族群在 1%以下 , 但在 2%以下的还有 6 个族群 , 都在

云南省 , 所以云南的城市化今后还需大力发展。

1990 年汉族的 “市人口” 比例为 19.5%, 略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18.7%), 2000 年汉族比例为 24.6%, 仍

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3.5%)。所以汉族的整体城市化

水平并不高 , 但居住在不同地区的汉族人口可能具有不

同的城市人口比例 , 沿海地区大城市和农村的主要人口

都是汉族 , 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 , 而西部的汉族人

口又比较集中地居住在城镇。如 1990 年沿海的浙江省汉

族人口有 15.9%属于 “市人口” , 中部河南省汉族人口

的 “市人口” 比例仅为 10.1%, 而在西藏的汉族居民中

有 53.6%属于 “ 市人口” , 新疆自治区汉族居民的

48.6%属于 “市人口” 。人口普查统计的 “镇” 指的是由

民政部正式批准的 “建制镇” , 而不是人们一般印象中的

集镇。由于许多县城虽然属于 “建制镇” , 但在各方面已

经具有小城市的特点 , 所以有时也把 “市人口” 和 “镇

人口” 之和即 “城镇人口” 作为一个城市化的综合性指

标。 1990 年 “市镇人口” 比例在 40%以上的有 9 个族

群 , 在 10%以下的有 30 个族群。 2000 年 “市镇人口”

比例在 40%以上的族群增加到了 12 个 , 在 10%以下的

减少到 9 个。所以各族群的城镇化水平之间确实是十分

悬殊的 , 同时我们也要承认 , 在 1990 ～ 2000 年这 10 年

期间 , 少数族群地区的城镇化确实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表 5　中国各族群的城市化水平 (1990 年 , 2000 年)

族群
市 镇 市镇合计 县 (农村) 总计

1990 2000 1990 2000 1990 2000 1990 2000 (%)

壮 族 4.0 8.8 5.8 13.6 9.8 22.4 90.2 77.6 100.0

满 族 18.0 20.7 10.1 14.6 28.1 35.2 71.9 64.8 100.0

回 族 28.7 31.5 10.4 13.8 39.1 45.3 60.9 54.7 100.0

苗 族 4.1 5.7 3.9 8.4 8.0 14.1 92.0 85.9 100.0

彝 族 4.9 4.0 3.3 6.4 8.2 10.4 91.8 89.6 100.0

维吾尔族 8.6 10.3 7.0 9.1 15.6 19.4 84.4 80.6 100.0

土家族 7.2 7.4 4.7 10.9 11.9 18.4 88.1 81.6 100.0

藏 族 3.3 4.1 3.8 8.7 7.1 12.8 92.9 87.2 100.0

蒙古族 13.0 15.8 11.5 16.9 24.5 32.7 75.5 67.3 100.0

布依族 7.1 7.4 3.1 9.7 10.2 17.1 89.8 82.9 100.0

侗 族 2.3 5.2 6.1 12.7 8.4 17.9 91.6 82.1 100.0

瑶 族 1.5 4.4 3.9 10.1 5.4 14.5 94.6 85.5 100.0

朝鲜族 34.6 45.9 15.6 16.1 50.2 62.0 49.8 38.0 100.0

白 族 6.6 8.9 6.8 11.7 13.4 20.5 86.6 79.5 100.0

哈尼族 0.3 3.0 3.1 6.6 3.4 9.6 96.6 90.4 100.0

黎 族 16.1 10.2 5.0 9.7 21.1 19.9 78.9 80.1 100.0

哈萨克族 6.7 6.4 7.3 8.8 14.0 15.3 86.0 84.7 100.0

傣 族 0.7 7.3 6.6 21.4 7.3 28.8 92.7 71.2 100.0

汉 族 19.5 24.6 7.6 13.4 27.1 36.9 72.9 63.1 100.0

全国 18.7 23.5 7.5 13.4 26.2 36.9 73.8 63.1 100.0

　　＊市 、 镇 、 县人口的划分根据普查的第二种口径。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办公室 , 1993a:320 ～ 359;2002a:47 ～ 133。

　　在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 , 城镇化水平 “超低” 的

这 9 个族群要努力改变目前的不利地位 , 既需要自身的

不断努力 , 有更多的人口通过上学和迁移进入城镇社会 ,

同时也需要政府对于这些地区的城镇建设与发展提供更

多的资金与政策支持。

前面我们提到 , 由于历史上人口聚集和迁移的特点 ,

汉族人口在不同地区可能具有明显不同的城镇化水平 ,

我们在表 6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东北三省作为传

统工业区 , 汉族人口约一半居住在城镇 , 在其他几个农

业大省 (如河北 、 河南 、 湖南 、 安徽 、 云南 、 广西), 汉

族人口的 80%以上居住在乡村 。而在西部西藏 、 新疆 、

青海 、 宁夏等省区 , 汉族人口中的农村居民比例都在

70%以下。特别是西藏和新疆 , 农民的主体是少数族群。

1990 年和 2000 年普查数据都证明了这个族群城乡分布

的基本格局。族群的地理与城乡分布的这些特点对有关

地区的族群关系大格局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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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省 、 市 、 自治区汉族人口的城乡分布 (1990 年)

地区
汉族人口的市 、 镇 、 县比例 (%) 汉族人口

市人口 镇人口 县人口 合计 总人数 占总人口%

总计 19.5 7.6 72.9 100.0 1 039 187 548 92.0

北京市 67.8 5.4 26.9 100.0 10 405 351 96.2

天津市 66.3 2.9 30.8 100.0 8 582 761 97.7

河北省 14.3 5.0 80.7 100.0 58 673 662 96.1

山西省 22.0 6.6 71.4 100.0 28 676 551 99.7

内蒙古自治区 24.8 13.0 62.2 100.0 17 289 995 80.6

辽宁省 46.8 8.1 44.9 100.0 33 293 782 84.4

吉林省 29.6 12.8 57.6 100.0 22 134 425 89.8

黑龙江省 33.1 15.3 51.6 100.0 33 217 300 94.3

上海市 61.4 4.7 33.9 100.0 13 279 617 99.5

江苏省 15.3 6.1 78.6 100.0 66 903 469 99.8

浙江省 15.9 15.3 68.8 100.0 41 233 263 99.5

安徽省 12.2 5.5 82.3 100.0 55 856 653 99.4

福建省 13.3 8.2 78.5 100.0 29 581 475 98.4

江西省 13.9 6.4 79.7 100.0 37 608 889 99.7

山东省 19.6 7.6 72.8 100.0 83 886 204 99.4

河南省 10.1 4.8 85.1 100.0 84 524 679 98.8

湖北省 22.4 7.2 70.4 100.0 51 829 931 96.0

湖南省 13.0 5.4 81.6 100.0 55 834 155 92.0

广东省 24.9 11.9 63.2 100.0 62 474 424 99.4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 8.3 81.7 100.0 25 667 118 60.8

海南省 11.8 12.7 75.5 100.0 5 441 494 83.0

四川省 15.1 5.8 79.1 100.0 102 328 069 95.4

贵州省 17.3 6.6 76.5 100.0 21 148 756 67.6

云南省 8.5 10.2 81.3 100.0 24 614 533 66.6

西藏自治区 53.6 22.3 24.1 100.0 80 837 3.8

陕西省 14.9 6.3 78.8 100.0 32 725 850 99.5

甘肃省 18.1 4.6 77.3 100.0 20 513 607 91.7

青海省 26.9 10.0 63.5 100.0 2 578 912 57.9

宁夏回族自治区 21.3 10.4 68.3 100.0 3 106 377 66.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8.6 9.8 41.6 100.0 5 695 x409 37.6

　　＊市 、 镇 、 县人口的划分根据普查的第二种口径。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办公室 , 1993a:320 ～ 359。

　　二 、近年社会学调查中反映出的我国 “族群

分层” 现象

　　我国在 1949 年以前开展的少数民族调查大多集中于

语言 、 宗教 、 传统文化 、 社会组织等领域 , 由于当时的

调查条件与数据来源的限制 , 这些调查对族群之间结构

性差异的分析很少而且缺乏量化数据的搜集。上世纪 50

年代虽然在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开展了全国性的民族社会

历史调查 , 各地的调查报告也在 80 年代通过整理后系统

出版 , 但是这些调查报告主要集中于每个族群的情况调

查 , 较少注意各族群之间的比较研究。在 80 年代社会学

重新恢复之后 , 族群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起步

很晚 , 因此通过社会学调查方法来进行有关 “族群分层”

研究的科研项目和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也很少。同时目

前中央和地方政府所公布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多以行政

区划而不是以族群作为统计单位 , 无法用以进行族群之

间的结构比较 , 这对 “族群分层” 的研究也带来了资料

方面的困难。

近十几年来 ,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先后承

担了一些有关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科研项目 , 在进

行有关项目的实地调查时 , 我们尝试着了解当地族群之

间在教育 、 收入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虽然这些资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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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仅仅是对于一些基层社区的调查 , 无法代表各个人

口众多的族群 , 但是对于我们了解农村 、 牧区基层社区

中的族群关系 , 仍然是有帮助的。下面介绍我们在这些

实地调查中得到的一些具体调查数据。

1.1985 年内蒙古赤峰地区 41 村调查

1985 年夏天 , 我们在内蒙古赤峰市农村的蒙汉混居

地区进行了一次包括了 41 个自然村 、 两千余户居民的户

访问卷调查 , 在我们设计的问卷中除了包括户主族群身

份以及其他个人情况之外 , 也询问了各被访户的经济收

入及支出的情况。表 7 介绍了这次调查得到的有关蒙古

族与汉族居民之间一些基本情况的比较。

表 7　1985 年赤峰市农村牧区户访调查对象中蒙汉

家庭的比较

调查结果 蒙古族 汉族

调查户数 825 1 264

户主平均年龄 (岁) 42.8 43.7

每户平均人口数 (人) 5.6 4.9

户主平均上学年数 (年) 4.1 3.8

户主中文盲比例 (%) 30.2 33.0

从事农业劳动户主与

从事牧业劳动户主比例
23∶77 79∶21

1980年户人均收入均值 (元) 232 212

1984年户人均收入均值 (元) 441 386

农业区 1984 年户人均收入均值

(元)
322 378

牧业区 1984 年户人均收入均值

(元)
478 418

　　资料来源:马戎 、 潘乃谷 , 1988:77。

我们从这张表中可以看到 , 在 80 年代中期 , 内蒙古

农村地区的蒙古族家庭与汉族家庭在收入上存在着差别 ,

蒙古族家庭 1984 年户人均收入均值比汉族家庭要高 55

元 (或高 14%)。 1982 ～ 1983 年是这个地区开始普遍推

行家庭承包制的时期 , 在 1980 ～ 1984 年期间蒙古族家庭

户人均收入均值提高了 209 元 , 而同期汉族家庭也提高

了 174 元 , 使两族之间的差别从 1980 年的 20 元提高到

55 元。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数字的比较而得出结论说 ,

从农村体制改革中获益较多的当地族群是蒙古族。 但是

根据我们实地调查了解到 , 收入的提高具有一定的规律

性。造成收入增长幅度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在农村体制改

革和开放农村贸易之后 , 牧业产品 (肉 、 毛)的价格比

农业产品 (粮食 、 棉花)的价格增长得要快 , 从而使蒙

古族为主体的牧民收入明显得到提高。

从这张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 , 两个族群的收入差别

在农耕地区和草原畜牧业地区呈现不同的模式。在农业

地区 , 由于汉族农民具有农业生产经验 , 汉族农民的收

入比蒙古族农民要高 56 元。而在草原畜牧业地区 , 蒙古

族牧民的收入比汉族牧民要高。造成牧区蒙古族的收入

较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蒙古族牧民多为本地

居民 , 而当地的汉族绝大多数为 50 年代以后的移民 , 所

以在实行承包制时 , 本地牧民分到的人均牲畜数量一般

高于汉族移民。我们在锡林郭勒盟和赤峰下属的几个旗

县进行调查时都发现了分配标准的差别 , 而牲畜的数量

决定了收入的水平;二是蒙古族牧民具有丰富的畜牧业

生产经验 , 而汉族在畜病防治 、 接羔配种等方面缺乏经

验 , 容易导致牲畜的损失。这两个原因导致牧区的蒙古

族牧民的收入高于汉族牧民。所以在赤峰地区调查中所

表现出来的收入方面的族群差异 , 并不是族群之间分配

不平等的问题 , 实际上是居民们在本地经济活动中是否

具有本族群经济活动的传统优势之间的差异的问题 , 凡

是在本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具有传统优势的 , 不论哪个族

群都能够得到较高的收入。

2.1992～ 1993 年西部 5 省区社会经济发展问卷调

查

1992年至 1993 年期间 , 在费孝通教授主持下 , 北

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 “八五” 期

间的重点课题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这

个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 社会学人类学所组织了本所研

究人员在西部 5 个省区的少数族群农业社区开展了户访

问卷调查 , 这个系列调查的研究成果汇编成 《中国民族

社区发展研究》 一书在 2001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表 8 介绍了这次调查所得到的一些基本情况 , 反映

出在不同地区族群之间存在的教育 、 收入 、 消费方面的

差异。在其中 4 个社区 (内蒙古的翁牛特旗 、 喀喇沁旗

和兴和县 , 湖南省的龙山县)里汉族占当地总户数的

50%以上 , 所以这 4 个社区的数据可以大致代表当地汉

族农民的基本情况。内蒙古自治区的两个收入较高的地

区 (锡林浩特 、 巴林右旗)属于牧业比较发达的旗县 ,

同时也是汉族人口最少的草原地区 , 可以大致代表蒙古

族牧民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 , 这两个牧业社区牧民

的当年消费明显比收入要少 , 这体现出牧民的消费模式

与农民不同 , 牧民一方面需要购买粮食 , 同时由于草原

上自然灾害 (旱灾 、 雪灾)频繁 , 他们每年收入中会有

较大的部分没有在当年支出 , 而是留下作为今后灾年的

储备。

在青海调查的两个土族自治县 , 属于自然条件比较

恶劣的贫困地区 , 互助县被调查户主平均只上了两年半

的小学 , 教育水平是这些被调查族群中最低的 , 而且问

卷调查数据显示这两个县被调查农户的年收入状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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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敷出” , 支出超过收入。

其他调查村庄在收入水平上的差别 , 大致可以反映

出所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水平 , 应当说居住在不

同地区的各族农民之间 , 收入的差别还是比较显著的。

从这张表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 除了青海互助县的土族

之外 , 其他被调查村庄农民户主的上学年数平均都在 4

年以上 , 如果考虑到部分老年户主过去的上学条件 , 可

以说在这些少数族群聚居的边远地区 , 小学教育基本上

得到普及。农村教育的发展是这些边远地区未来经济发

展的希望。

在我们进行族群之间的比较时 , 会出现两类比较。

第一类是共同居住在同一个地区的不同族群成员之间的

比较 , 我们在前面内蒙古赤峰地区调查所进行的族群比

较研究 , 就属于这一类。这些族群由于居住在同一个地

区 , 处在同样的自然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之下 , 如

果出现族群之间的收入差异 , 就需要深入分析造成这些

差异的原因 , 是自身的知识技能与生产经验 , 还是当地

在制度和政策上存在族群歧视。这类差别在社区成员中

就可以清楚地被观察到 , 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族群

和处在劣势地位的族群都很容易意识到彼此的差距。 在

如何认识与理解这一差距方面 , 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种

情况:(1)如果这一差距是由于个人素质 (如教育水平 、

努力程度等)所造成 , 由于某个族群整体上处于劣势 ,

存在着 “族群分层” 的结构 , 但是并没有制度或政策的

歧视 , 即族群之间在法律上是平等的 , 这种情况劣势族

群比较容易接受 , 但也有迅速改变这一态势以达到 “事

实上平等” 的迫切愿望;(2)如果这一差距是由于制度

或政策性歧视所造成的 , 如种族的隔离制度或就业歧视

政策等 , 存在着以族群为单位的 “法律上的不平等” , 那

么劣势族群必然非常反感 , 认为不可接受并要求改变这

些不平等的制度与政策 , 族群关系就会十分紧张。

表 8　1992～ 1993 年北京大学课题组各少数族群地区被调查户基本情况

调查地区 调查户数
主要少数

族群

汉族

户主%

户主平均

上学年数

户年收

入 (元)

户年支

出 (元)

农牧生产

支出 (元)

消费支出

(元)

收入支出

差别 (元)

1.内蒙古锡林浩特 89 蒙古族 7.9 5.01 14 490 5 682 278 5 139 8 809

2.内蒙古巴林右旗 54 蒙古族 0.0 5.22 6 394 4 721 702 2 177 1 672

3.内蒙古镶黄旗 89 蒙古族 16.9 6.00 3 791 934 0 802 2 857

4.内蒙古翁牛特旗 75 蒙古族 73.3 4.85 3 350 3 006 264 681 346

5.内蒙古喀喇沁旗 88 蒙古族 56.8 5.02 1 774 1 395 247 580 379

6.内蒙古兴和县 186 蒙古族 78.0 5.35 2 254 1 966 564 880 282

7.内蒙古商都县 30 蒙古族 26.7 4.36 5 450 3 441 1 527 1 483 2 009

8.青海省互助县 273 土 族 20.5 2.53 2 804 2 944 708 1 473 -141

9.青海省民和县 240 土 族 3.8 4.76 2 441 2 608 233 1 169 -167

10.云南省元江县 601 彝 族 28.5 4.86 7 412 5 648 749 2 919 1 811

11.云南省丽江县 642 纳西族 9.2 4.25 5 190 4 519 1 042 2 191 1 122

12.湖北省来凤县 214 土家族 8.9 5.08 2 857 2 320 436 1 234 497

13.湖南省龙山县 253 土家族 55.3 6.76 4 150 2 917 608 1 790 1 193

　　资料来源 , 马戎 , 2001b:500 , 503 , 505。

　　第二类情况是对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区的不同族群

之间进行比较 ,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在 “八五” 课

题中的调查结果 , 主要反映的是第二类。在分析各地统

计数据或实地调查中 , 我们也可能发现这些族群在收入

等方面存在差距。 这类比较中发现的族群差距 , 也可以

被区分为两种情况:(1)由于各自所居住的地区在自然

资源环境 、 经济发展基础等方面很不相同 , 存在于族群

之间的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客观条件和历史

原因带来的 , 但是这些差别造成了各族群之间在收入等

方面的现实差距。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在收入方面的族群

差异 , 实质上反映的是地区差异 , 但以跨地区的族群差

异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仍然会以族群差别或族群间的

“事实上的不平等” 来看待这一差距;(2)政府对于不同

地区实行不同的制度与政策 , 对一些族群聚居区采取歧

视的态度并使其在发展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 存在着以地

区为单位的 “法律上的不平等” , 在这种政策下族群关系

184 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 4期·社会学研究



必然比较紧张 , 而且被歧视的族群必然怀着改变这一格

局的强烈愿望。

结束语

　　本文主要讨论和分析当前中国各族群集团之间存在

的结构性差异。 所使用的主要是 1982 年 、 1990 年和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和统计数字 , 力图通过对这些

有限的数据的分析使我们对中国当前各个族群的社会经

济结构特征得到一个宏观的了解。 通过对教育、 产业 、

职业和城市化这 4 个核心指标的讨论 , 分析我国各主要

族群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本文同时也对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近十几

年来在我国族群分层方面所开展的社会调查的研究成果

做了介绍。讨论了一个地区内族群结构性差异和不同地

区之间族群差异的社会意义以及这些差异对于我国族群

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族群之间的关系究竟都是由哪些条件所制约 , 又由

哪些因素所影响 , 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人们一方

面承认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是导致族群分野 、

族群隔阂的重要因素 , 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在一个不平

等的社会中 “族群分层” 的因素对于族群交往和族群冲

突的影响。存在决定意识 , 族群之间在社会地位 、 经济

地位方面的差异无疑对于其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是有一

定影响的。写作本文的目的 , 就是希望通过对于我国各

个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的初步分析 , 推动我国学术界

对于 “族群分层” 的研究。

注释:

　　①　长期以来 , 中国把族群 (ethnic groups)都称为 “民族”

(nat ionalities或 nation), 从严格学术意义上来看 , 中国

的 56个 “民族” 实质上是西方学术话语中的 “族群”

(ethnic groups)而不是西方政治术语中的 “民族” (na-

tion)。而我们日常所说的 “中华民族” 和 “民族主义”

则十分接近于西方的 “Chinese nation” 和 “ nationalism”

(马戎 , 2001a:149)。根据这一观点 , 本文在相关的地

方将主要使用 “族群” 一词。

②　国际劳工局的 《国际标准职业分类》 (ISCO)把 284种

具体职业归纳为 8大类 , 我国 1982年和 1990年人口普

查所使用的 8类职业划分法 , 与国际劳工局的分类方法

是相同的 (陈婴婴 , 1995:67)。

③　高山族就业人口中的干部比例高达 8.9%, 但是这应当

属于特殊情况。

④　第一种口径的 “市人口” 包含市管辖区的 11.2全部人

口 (含市辖镇, 但不含市辖县 , 这样市辖镇所属的农业

人口仍然包括在内), “镇人口” 包含县辖镇的全部人口

(也包含镇所属的农业人口), “县人口” 包含县辖乡的

人口。第二种口径的 “市人口” 包含 “设区的市所辖的

区人口和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人口” , “镇人口” 包含

“不设区的市所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人口和县辖镇的居民

委员会人口” , “县人口” 包括除上述两种人口以外的全

部人口 (人口普查办公室 , 1993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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